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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669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

2026-051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03,400,000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12,621,627股后的290,778,373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0000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股利29,077,837.30元（含税），2025年度不送红股，

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958399元/股。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于2026年5月12日召开了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拟以公司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0000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派送红股。如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之前，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及再融

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

总额。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03,400,000股剔除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12,621,627股后的290,778,373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

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

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

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9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调整相关参数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

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29,077,837.30元=290,778,

373股×0.1000000元/股。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

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

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0958399

元/股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0.0958399元/股=29,077,837.30

元÷303,400,000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5年年度权益

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

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958399元/股。

七、咨询方法

咨询机构：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五星路707弄御河企业公馆A区3号楼

咨询联系人：沈一涛

咨询电话：021-50770196/021-50779159

传真电话：021-50770183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300520

证券简称：科大国创 公告编号：

2026-34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5日、2026年5月19日

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为下属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6年度为下属公司向业务相关方申请银行综合

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5,000万元，其中，公司为资产

负债率低于70%的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人民币15,0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为70%

以上的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人民币70,000万元。 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期限

为自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

实施相关事宜， 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协议或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科大国创新能科技有限公司与该银行签订的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最高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500万元；公司与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肥东支行（以下简称“科农行肥东支行” ）就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科大国创云网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创云网” ）提供担保事宜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国创云网与

科农行肥东支行在一定期限内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最高担保金额为人民

币1,000万元。

上述担保属于已审议通过的担保事项范围，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上述担保合同签署后，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经审批的担保

额度

本次担保前担保

金额

本次新增担保

金额

剩余可用担保

额度

截至目前担保余

额

科大国创软

件股份有限

公司

资产负债率为70%

以下的下属公司

15,000 346 1,000 13,654 346

资产负债率为70%

以上的下属公司

70,000 29,638 4,500 35,862 28,99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

2、保证人：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科大国创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人民币4,5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

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

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7、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

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

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二）与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肥东支行《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

容

1、债权人：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肥东支行

2、保证人：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科大国创云网科技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全部债务，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

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 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

其他款项、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7、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保证人为债务人的多笔借款

提供保证的，保证期间为各单笔贷款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0,54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17.33%；其中，为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9,345万元，为合并报表范

围外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200万元。 除上述担保事项外，公司及下属公司不存在

其他对外担保的情况，亦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

担损失等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2、公司与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肥东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108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公告编号：

2026-029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21号公司1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7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72,140,11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38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连鹏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9,218,947 99.4894 2,509,501 0.4386 411,664 0.0720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9,217,947 99.4892 2,529,601 0.4421 392,564 0.0687

3.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9,218,147 99.4892 2,529,501 0.4421 392,464 0.0687

4.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9,166,747 99.4803 2,510,401 0.4387 462,964 0.0810

5.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429,174 88.3812 2,473,901 9.7483 474,664 1.8705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9,277,447 99.4996 2,395,601 0.4187 467,064 0.0817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9,146,246 99.4767 2,659,602 0.4648 334,264 0.058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9,086,046 99.4662 2,696,602 0.4713 357,464 0.0625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546,762,373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22,404,374 88.2835 2,510,401 9.8921 462,964 1.8244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1,388,374 90.9321 980,301 7.8273 155,364 1.2406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11,016,000 85.7029 1,530,100 11.9039 307,600 2.3932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4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2,404,374 88.2835 2,510,401 9.8921 462,964 1.8244

6

关于制定 《公司未来三

年（2026-2028年）股东

回报规划》的议案

22,515,074 88.7197 2,395,601 9.4397 467,064 1.8406

7

关于制定 《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制度》的议案

22,383,873 88.2027 2,659,602 10.4800 334,264 1.3173

8

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22,323,673 87.9655 2,696,602 10.6258 357,464 1.408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4、6、7、8项议案为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议案，中小投资者统计已剔除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2.�第5项议案《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甘肃省农垦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均回避表决。本项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

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兰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裴延君、陈富云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688011

证券简称：新光光电 公告编号：

2026-022

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证券事务代

表张楠女士的辞职报告。张楠女士因个人职业规划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张楠女士

已完成工作交接，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

张楠女士在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其

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

人员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公司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

特此公告。

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5�月 23日

证券代码：

688011

证券简称：新光光电 公告编号：

2026-021

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

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分别于2026年 4�月 23�

日、2026�年 5�月 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5�年年度股东会， 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规定，结合公司整体

战略规划、股权激励规模等因素综合考虑，同时增强投资者信心，公司拟将存放于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中的500,000股股票用途由“股权激励 ” 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变更注册资本

” ，同时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注销手续。 上述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将由100,000,000股变更为99,500,000股， 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100,000,000�元

变更为 99,500,000元。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所

网 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回购股

份用途并注销暨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 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

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未在

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不影响相关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

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

求，并随附有效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需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有效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根据本通知规定申报债权。

1�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文件并加盖公章；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

2�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申报，采取邮寄、电子邮件方式进行债

权申报的债权人需先致电公司证券部进行确认，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 、申报时间：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工作日上午 8::00-11:30；下午12:

30-16:40）

2� 、申报地址：哈尔滨市松北区创新路1294号

3�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投资部

4� 、邮政编码：150080

5� 、联系电话：0451一58627230

6� 、联系邮箱：zqb@xggdkj.com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请在信件封面注明

“申报债权 ”字样；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

题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5�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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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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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油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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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12: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5月22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宝石路278号科研生产办公楼A座

515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林军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人，代表股份80,370,5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0.6693%。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4人，代表股份4,867,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76%。

3.公司董事林军、周剑萍、张敏、靳其润，独立董事李晓龙、刘红现，职工代表董事吕占

民，高级管理人员刘峰、蒋建立、张明明、尹辉现场参加。董事简伟因个人原因、独立董事黑

永刚因其他工作冲突缺席本次股东会。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匡彦军律师、杜婉铮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5,054,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9%；

反对16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3%；弃权16,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1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328%；反对16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1491%；弃权1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1%。

根据公司章程第八十条规定，本议案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二）审议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84,998,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82%；

反对2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3%；弃权19,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07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787%；反对2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1599%；弃权1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14%。

根据公司章程第八十条规定，本议案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审议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克拉玛依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湖州燕

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428,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689%；

反对16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24%；弃权26,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1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464%；反对16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1566%；弃权2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9%。

根据公司章程第八十条规定，本议案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四）审议了《关于续聘国府嘉盈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5,045,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35%；

反对17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7%；弃权16,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11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652%；反对17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3166%；弃权1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1%。

根据公司章程第八十条规定，本议案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匡彦军律师、杜婉铮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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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上海海通焕新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上海海通焕新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目标基金” ）

投资金额（万元） 3,000

投资进展阶段 □完成 □终止 □交易要素变更 √进展

特别风险提示

□募集失败

□未能完成备案登记

□提前终止

□发生重大变更

√其他：目标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等特点，本次对外投资可能面临

较长的投资回收期，且投资过程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政策环境、投资项

目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投资后无法实现预期收益或本金损失的风

险。 针对本次交易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目标基金运作及管理情况，切实降低投

资风险，并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管理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作投资基本概述情况

2022年11月21日，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上海海通焕新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的议案》，同意公司签订《上海海通焕新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

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 ），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出资3,000万元人

民币（具体以实际认购金额为准）认缴目标基金3%份额。同日，公司与其他10位合伙人签

订完成 《合伙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投资上海海通焕新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7）。

2022年11月29日，目标基金取得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2022

年11月30日， 公司收到海通新能源私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出的 《缴付通知书》。

2022年12月14日，公司以自有资金完成了对目标基金的出资，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

2023年1月19日，目标基金完成了基金备案手续，取得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出具的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投资上海海通焕新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

二、本次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近期， 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将基金延长存续期并共同签署了

《上海海通焕新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 对原

《合伙协议》进行修订，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第2.6.1条从“基金存续期限为5年，自合伙企业出资全部实缴到位且基金于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通过之日起第1至3年为投资期，投资期结束之日起第1至2年为回收

期。”变更为“基金存续期限为7年，自合伙企业出资全部实缴到位且基金于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备案通过之日起至基金全部投出之日止（最长不超过5年）为投资期，投资期

结束之日起至存续期届满之日止为回收期。 ”

第2.6.2条从“投资期届满前6个月基金尚未全部投出或存续期限届满前6个月基金投

资项目仍未全部退出，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独立决定将本合伙企业之存续期限（投资期

或回收期）进行延长2年；之后，在延长后的投资期或存续期届满前6个月内，经基金管理

人提议并经合伙人会议以全体普通合伙人及合计持有全体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额三分之

二以上的有限合伙人表决同意，基金可以继续延长存续期限，但基金累计存续期限不得超

过10年。 如延长基金存续期限的建议未获得合伙人会议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比例表决同

意，执行事务合伙人应以基金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按法定程序履行基金清算义务，协助全

体合伙人收回投资。”变更为“在投资期或存续期届满前6个月内，经基金管理人提议并经

合伙人会议以全体普通合伙人及合计持有全体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有

限合伙人表决同意，基金可以继续延长存续期限，但基金累计存续期限不得超过10年。 如

延长基金存续期限的建议未获得合伙人会议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比例表决同意， 执行事务

合伙人应以基金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按法定程序履行基金清算义务，协助全体合伙人收回

投资。 ”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本次延长存续期的事项为基于目标基金经营发展需要， 预计不会对基金的后续运营

产生不利影响，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目标基金的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四、截至目前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的总体情况

序号 首次披露日期 投资标的名称 投资进展阶段

实缴金额

（万元）

1 2021年10月28日

上海鼎峰嘉成私募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备案登记，基金已实

缴完毕

1,000

2 2021年12月13日

嘉兴临屹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备案登记，基金已实

缴完毕

3,000

3 2022年1月5日

嘉兴鑫松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备案登记，基金已实

缴完毕

2,000

4 2022年11月23日

上海海通焕新私募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备案登记，基金已实

缴完毕

3,000

5 2023年6月3日

上海石雀天禄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备案登记，基金已实

缴完毕

500

6 2024年5月11日

上海启挚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备案登记，基金已实

缴完毕

500

合计 10,000

特此公告。

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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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清市上迳镇工业区公司一楼大会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1,935,62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99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庆堂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750,668 99.8924 131,740 0.0766 53,220 0.031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748,568 99.8912 131,740 0.0766 55,320 0.0322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事项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744,768 99.8889 158,840 0.0923 32,020 0.018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766,168 99.9014 135,340 0.0787 34,120 0.0199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773,568 99.9057 131,740 0.0766 30,320 0.0177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和业务履约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065,048 99.4936 838,760 0.4878 31,820 0.0186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067,248 99.4949 836,560 0.4865 31,820 0.0186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69,577 98.5621 158,840 1.1978 31,820 0.2401

9、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747,068 99.8903 131,740 0.0766 56,820 0.0331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769,968 99.9036 133,840 0.0778 31,820 0.0186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1,746,468 99.8899 133,840 0.0778 55,320 0.032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157,723,341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7,900,081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6,121,346 96.9763 158,840 2.5163 32,020 0.5074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212,952 86.4041 158,840 11.3149 32,020 2.281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4,908,394 100 0 0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及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事项的

议案》

12,543,177 98.5011 158,840 1.2473 32,020 0.2516

4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2026年

-2028年）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

12,564,577 98.6692 135,340 1.0628 34,120 0.2680

5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12,571,977 98.7273 131,740 1.0345 30,320 0.2382

6

《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授

信担保和业务履约担保的议案》

11,863,457 93.1633 838,760 6.5867 31,820 0.2500

7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开

展融资租赁业务暨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11,865,657 93.1806 836,560 6.5694 31,820 0.2500

8

《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2,543,377 98.5027 158,840 1.2473 31,820 0.2500

9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

〈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的议案》

12,545,477 98.5192 131,740 1.0345 56,820 0.4463

10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12,568,377 98.6990 133,840 1.0510 31,820 0.2500

11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议案》

12,544,877 98.5145 133,840 1.0510 55,320 0.434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第1~5、8、10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

（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第6、7、9、11项

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3、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第8项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陈庆

堂、福建天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陈加成、曾丽莉、邱金谋、叶松青、郑昕对议案8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陈义、王裕棚。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